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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責任。  

長 城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GREAT WALL MOTOR COMPANY LIMITED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2333（港幣櫃台）及82333（人民幣櫃台）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以下為長

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所刊發之「長城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決議公告」。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 、趙國慶先生及李紅栓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樂英女士、范輝先生及鄒兆麟先生。 

* 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李紅栓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 ，2024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成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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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4-030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3月 28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长

城汽车”）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

事 7名，会议由董事长魏建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3月 1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 2023 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审议《关于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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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关于 202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四、审议《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年报编制及审议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保证年度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六、审议《关于 2023 年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七、审议《关于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乐英）》《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范辉）》《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邹兆麟）》）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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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议《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自查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意见》） 

审议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独立董事乐英女士、范辉

先生、邹兆麟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九、审议《关于 2024 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2024年度本公司经营方针如下： 

2024年，长城汽车将继续坚守长期主义，全球发展路线，以多元化产品矩阵全面覆

盖市场需求，加速智能新能源的快速发展，打造有竞争力的明星车型，强化市场认知，

深度链接用户；同时在营销、运营方面追求更为精细化的管理及运营方式，打通端到端

的业务流程，提升内部运营效率；坚守合规、廉洁底线，诚信运营，高质量发展，持续

向用户输出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十一、审议《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

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行

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4 
 

十二、审议《关于<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关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详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七、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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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审议《关于 2023 年度 A股关联交易和 H 股关连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要求，本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交易，其定价及相关

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及相关股东的整体

利益，并依据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不存在违规、损害本公司及本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一、本集团与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及长城控

股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或控制的其他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3年预计金

额上限 

2023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采购产品 2,481,629.00 478,274.15 
主要系本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规模较小，

导致向关联方采购电池包数量较少所致 

销售产品 318,735.00 40,938.85 
主要系本公司零部件等产品销售较少所

致。 

采购服务 90,764.00 42,337.74 主要系公司本年服务类项目较少所致。 

提供服务 17,000 9,843.55 — 

租赁（短期） 133,421.00 67,026.38 主要系本公司租赁关联方设备较少所致 

租赁（长期） 40,000 8,166.21 主要系本公司租赁关联方厂房较少所致 

提供租赁 941.00 1,823.99 — 

本集团与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及长城控股实

际控制人担任董事或控制的其他公司）2023 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总额未超出 2023

年预计额度上限。提供租赁交易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的所有申报、年度

审核、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相比，超出金额未达到《上

交所上市规则》6.3.6（二）审议及披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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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集团与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滨银”）2023年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1、本集团在长城滨银 2023年存款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3年预计单

日存款余额上

限 

2023年 1-9

月单日存款

余额最高值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

因 

存款 1,270,000 676,200 主要系本公司部分定期存款到期 

 

2、本集团与长城滨银其他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3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3年 1-9 月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原因 

销售产品 169.00 0.78 — 

采购服务 224,745.00 0 

主要系本公司引入银行

贴息渠道，贴息服务分流

至银行导致合同量下降。 

提供服务 6,796.00 2,789.05 — 

提供租赁 68.00 24.16 — 

采购产品 - 21.35  

合计 231,778.00 2,835.34 — 

注：长城滨银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本公司在长城滨银开

展业务，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

的关连交易,2023年 9月 23日，公司离任高管于长城滨银辞任董事长职务已满一年，自

2023年 9月 23日起，长城滨银不再为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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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集团与光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束汽车”）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如下： 

2020 年 6 月 12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与光束汽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本集团与光束汽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

计，此议案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详情

请参阅本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及 2020年 7月 10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1 月 23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与光束汽车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此议案于2022年3月18日召开的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23 日及

2022 年 3月 18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3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光束汽车 2022年度销售产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此议案于 2022年 4月 25 日召开

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及

2022 年 4月 25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与光束汽车签订的框架协议及修订协议三的议案》，对框架协议重新进行审议并与

光束汽车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三（以下简称“修订协议三”），明确了公司

与光束汽车分类别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202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光束

汽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与并与光束汽车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四，

明确了2024年公司与光束汽车分类别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本集团与光束汽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1.本集团从光束汽车采购产品，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75,890.61万元； 

2.本集团接受光束汽车服务，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13,438.18万元； 

3.本集团向光束汽车销售产品，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23,222.85万元； 

4.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服务，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26,461.43万元； 

5.本集团从光束汽车短期租赁，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44.18万元。 

本集团与光束汽车 2023年 1-12月日常关联交易未超出相应预测额度，本集团从光

束汽车短期租赁，交易金额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6.3.6（二）审议及披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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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光束汽车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本公司与光束汽车开展

相关业务，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

下的关连交易。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连）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

避表决，魏建军先生及赵国庆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2票弃权，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赵国庆先生回避

表决，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十九、审议《关于本公司对银行业务进行授权的议案》 

本公司为保证经营需要，根据本公司《筹资管理制度》规定，对本公司银行贷款额

度授权如下： 

授权本公司在授权有效期内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60亿元且在前述额度内可以滚

动开展。 

授权有效期：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有效期至公司 2024 年年度股

东大会或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新的授权额度之日止。 

针对银行业务合同及文本的签署，公司董事会特授权如下： 

对于资金业务纳入保定园区会计中心统一管理的本公司及分公司，授权公司财务总

监与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表本公司及分公司共同签署银行业务的有关合同及文本。对于资

金业务未纳入保定园区会计中心管理的各分公司，按照经公司财务总监与公司董事会秘

书共同审批的办理银行业务的申请内容，由总经理或单位负责人代表各分公司签署与银

行业务的有关合同及文本资料。具体银行业务包含但不限于： 

A 贸易融资合同（开立国内、国际信用证，进出口押汇等国内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签

订的合同） 

B短期贷款、项目贷款、中长期贷款 

C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D承兑汇票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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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承兑汇票质押（含票据池质押） 

F开立信用证 

G担保 

注:由于开立信用证前已履行公司内部审批流程,无风险且业务办理频繁,可使用法

人章代替公司财务总监与公司董事会秘书签字。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审议《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一、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担保计划公告》） 

董事会认为《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中预计担保额度满足公司下属

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担保对象主要为本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

预计担保额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公司对外担

保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此次担保预计不涉及违规，亦不

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二、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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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审议《关于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四、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 A股及 H 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一、在下列条件的规限下，授予本公司董事会一项无条件及一般性授权，以单独或

同时配发、发行及/或处理本公司股本的新增股份（不论是 A股或 H股）。于有关期

间内，可行使一次或以上该无条件一般性授权： 

（a）除本公司董事会可能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

而该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该项授权

外，该授权的效力不得超逾有关期间； 

（b）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该等授权批准配发、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

发、发行的 A股和 H股股份（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为股

份的证券、可认购任何股份或上述可转换证券的期权、权证或类似权利）

数量不得分别超过： 

（Ⅰ）本公司已发行 A股总数的 20%；及/或 

（Ⅱ）本公司已发行 H股总数的 20%， 

两个情况均以本决议案日期为准；及 

（c）本公司董事会只会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公司法及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不时修订者为准），并且在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

下，方会行使上述的权利。 

二、在本决议案第一分段发行股份的规限下，授权本公司董事会： 

（a）批准、签订、做出、促使签订及做出所有其认为是与发行该等新股有关

的所有文件、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Ⅰ）厘定将予发行的股份类别及数目； 

（Ⅱ）厘定新股份的定价方式、发行对象、发行利率及发行╱转换╱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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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Ⅲ）厘定发售新股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Ⅳ）厘定发售新股所得款项用途； 

（Ⅴ）厘定将向现有股东发行新股（如有）的类别及数目； 

（Ⅵ）因行使该等权利而可能需要订立或授予该等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

权；及 

（Ⅶ）若向本公司的股东提呈发售或配售股份，但因海外法律或规例制定

的禁止或规定，且董事会作出基于此等原因的查询后，认为有必要

或适宜的情况下，不包括居住在中国或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

简称“香港”）以外的地方的股东； 

（b）聘请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批准及签署发行所需、适当、可取或有关

的一切行为、协议、文件及其他相关事宜；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与发

行有关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配售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等； 

（c）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向有关监管机构递交的与发行相关的发行文

件。根据监管机构和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并向境

内及/或香港及╱或任何其他地区及司法管辖权区（如适用）的相关政府

部门办理所需的存档，注册及备案手续等； 

（d）根据境内外监管机构要求，对有关协议和法定文件进行修改； 

（e）根据本决议案第一分段发行股份实际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向中国的

有关机构注册增加的资本，并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合适的修

改，以反映新增注册资本；及 

（f）于中国、香港及/或向其它有关机构办理所有必需的存档及注册。 

就本决议案而言： 

「A 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可供中国投资者以人民币认

购及买卖的内资股； 

「董事会」指本公司的董事会； 

「H 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可以港元认购及买卖的境外

上市外资股；及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发生者的日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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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间： 

（a）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之日；或 

（b）在本决议案通过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之日；或 

（c）于股东大会上本公司股东通过特别决议案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

的授权之日。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五、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 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发展需要，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董事会”）回购本公司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的 H股股票（以下简称“H股股

票”）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的 A 股股票（以下简称“A 股股

票”），须符合以下条件： 

(a)在下文(b)及(c)段之规限下，批准董事会于有关期间按照中国主管证券事务的政

府或监管机关、香港联交所、上交所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关之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及规例及╱或规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权力回购本公司已发行及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每股

面值人民币 1元之H股股票及在上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之A股股票； 

(b)根据上文(a)段之批准本公司获授权可在有关期间回购本公司H股总面值不得超

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及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类别股东会议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H股数

目的 10%及A股总面值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及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类别股东会议获

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A股数目的 10%； 

(c)上文(a)段之批准须待达成下列条件后，方可作实： 

(i)本公司定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或适用的押后日期)举行的本公司H

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 5月 10日(星期五)(或适用的押后日期)举行的A股股

东类别股东会议通过一项与本段所载决议案条款(本第(c)(i)分段除外)相同的特别

决议案； 

(ii)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规定，取得全部有权监管机关(若适用)的批准；及 

(iii)根据上文所述公司章程第 29 条所载通知程序，本公司任何债权人并无要

求本公司就所欠债权人任何款项作出还款或提供担保(或如本公司任何债权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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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还款或提供担保，则本公司经全权酌情决定已就该等款项作出还款或提供担

保)。倘本公司决定根据(c)(iii)项条件的情况向其任何债权人偿还任何款项，则预

期本公司会动用内部资金偿还该等款项。 

(d)待中国所有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本公司回购相关股份及上述条件达成后，授权董事

会进行以下事宜： 

(i)决定回购时机、期限、价格及数量； 

(ii)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iii)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手续； 

(iv)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批准、备案程序； 

(v)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例，执行、进行、签署及采取所有彼等认为与上文

(a)段拟进行的股份回购有关并使其生效的合适、必要或适当的文件、行动、事情及

步骤； 

(vi)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程序(如需)，减少注册资本，对本公司公司章程作出

其认为适当的修订，反映本公司的新资本架构，并履行有关法定的登记及备案手续；

及 

(vii)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e)在本决议案中： 

「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指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 

「董事会」指本公司董事会； 

「H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可以港元认购及买卖的境外上市

外资股； 

「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指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 

「香港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有关期间」指通过本特别决议案当日起至下列最早时间止的期间： 

(i)本决议案通过后的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ii)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本决议案，以及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及A股股东类别股

东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案后满十二个月时；或 

(iii)股东于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或股东于本公司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或A

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撤回或更改本特别决议案所给予授权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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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董事会办理A股股份及H股股份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授权公司任一名董事代

表董事会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情况，在获得有关监管机构批准以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情况下，在相关授权期间

适时决定回购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H股数目的 10%及本决议案获

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A股数目的 10%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

价格，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手续，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注销

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签署办理其他与

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六、审议《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召开长城汽车 202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如下：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3.审议《关于本公司对银行业务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七、审议《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4年 5 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00、16:00分别召开长城汽

车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A股类别股东会议，公司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布。 

（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 

1、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关于 2023 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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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议《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审议《关于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7）审议《关于 2024 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特别决议案 

（9）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0）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二）H股类别股东会议拟审议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1）《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三）A股类别股东会议拟审议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1）《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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